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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公用事业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到城市居民生活

质量，关系到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

市公用事业基础建设不断加强，供水、供气、供暖、污水和垃圾处理等行业迅速发展，供给

能力不断提高，城市面貌不断改善，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也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

管理服务不到位、安全事故频发生等诸多监管方面的问题。

案据：

体制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市公用事业的监管仍然是分部门的构架，缺少一个单独的机构来

管理，监管机构间权责模糊，缺乏制度性协调机制。具体而言，具有公用事业管理职能的政

府主管部门主要有：市发改委负责公用事业的投资立项；市国资委负责公用事业的资产管理；

市城管局负责公用事业的市场进入与退出、产品与服务、运行安全等方面的监管。市物价局

负责公用事业的价格与收费制定；市规划局负责公用事业的规划；市建委负责公用事业建设

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督；市财政局负责公用事业的补贴核算和部分投资拨付。由于这些部门职

能互相交叉，没有形成完整的管理体系，每个部门只有部分权力，只能承担部分职能，都没

有真正承担起政府监管的责任，造成政府监管职能被分割的状况。另外，在监管责任最重的

市城管局，仅有 4、5个人在管理全市的公用事业，整日忙碌于开会、转文件等事务中，根
本无法对全市公用事业实施全方位监督，而且多年也很少制定出台各项监管制度。相比其他

城市，大部分都设有专门的公用事业监管部门，人员充足，机制健全，监督有力。

市场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市各公用事业产业的企业数目不多，各行业基本上是一支独大的

垄断企业，公用事业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低，垄断现象仍然存在，有效竞争体制尚未形成。有

些企业的经营市场范围受到了行政区划的限制和地方利益的保护，无法按照总体规划全面实

施，不能形成全市一盘棋的局面。例如市内自来水与高新区水源不同，水质就不一样，水价

不能达到同城同价。没有有效的竞争机制，造成公用事业部门的散漫，降低了其工作效率，

不利于我市公用事业的健康发展。

管理服务不到位。大多公用事业企业属国有，而且相对垄断，服务意识不强，安全意识淡薄，

浑水事件、燃气爆炸、爆管事故时有发生。

方案：

1、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成败，取决于政府监管能否到位。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
职能，加强对公用事业的监管，确保广大公众利益，保护特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2、积极推进公用事业监管部门体制改革，理顺体制机制，成立专业监管部门。
3、设立严格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明
确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以及程序。

4、建立产品与服务质量监督检查制度，应按照有关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的要求，建立常态
化的监督检查制度。

5、加强运行安全监督检查，应切实加强对生产运营者安全生产的监管，确保市政公用事业
生产、供应和服务的连续性、稳定性。

6、加强产品和服务经济监管，应建立健全成本约束机制，及时掌握企业经营成本状况，为
政府价格调整提供依据，防止成本和价格不合理上涨。

7、加强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应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引导企业进行有序竞争，维持良好的市
场秩序。


